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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人民政府文件
固政规发〔2019〕6号

固原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固原市退役军人公共服务

优待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单位，中央、区属驻固各单位：

《固原市退役军人公共服务优待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人民政

府第 40次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固原市人民政府

2019年 11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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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退役军人公共服务优待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，保障退役军

人合法权益，营造全社会尊重尊崇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，充分发

挥退役军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，根据自治区退役军人

工作安排，结合固原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优待对象为户籍在固原市行政区域

内的退役军人以及烈士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

（以下简称“优待对象”）。

第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优待对象优待工作。

第四条 向优待对象发放《固原市双拥卡》，优待对象持《固

原市双拥卡》在固原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和场所享受以

下优先或优惠待遇。

（一）免费游览固原市辖区内政府投资兴办的旅游景区、纪

念馆、博物馆、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。鼓励民营的上述场

所对持有《固原市双拥卡》的优待对象给予优待。

（二）在固原市各级医疗服务机构设置“退役军人及三属优

先”标识，开通门诊就诊绿色通道，持《固原市双拥卡》就医享受

优先挂号、就诊、交费、取药、住院等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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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固原市行政区域内的飞机场、火车站、汽车站设置“退

役军人及三属”购票窗口，持《固原市双拥卡》享受优先购票待遇。

（四）优待对象持《固原市双拥卡》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。

（五）固原市辖区内金融、政务服务中心（市民大厅）等公

共服务机构设置“退役军人优先”服务标识，优先办理。有条件的

开设“专窗”办理。

（六）优待对象持《固原市双拥卡》享受法律援助；

（七）家庭住房条件困难的优待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享受保

障性住房和公租房，优先安排入住。

（八）符合条件的军士退出现役时，其配偶和子女可以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随调随迁；随迁子女需要转学、入学的，安置地人

民政府部门应当予以及时办理，对参战退役军人、属于烈士子女

和功臣模范的退役军人、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岗位服现

役的退役军人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的随迁子女，优先保

障。

（九）优待对象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，同等条件优先收养或

入住。对符合条件的孤老优待对象，按照本人自愿原则优先安排

入住光荣院、敬老院等养老机构。

第五条 《固原市双拥卡》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一制作，

费用纳入市财政预算。

第六条 县（区）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《固原市双拥

卡》的发放、使用、审验的组织管理工作，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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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负责向户籍在本辖区内的优待对象发放《固原市双拥卡》并承

担审验、换证等工作。

第七条 享受公共服务的优待对象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理被

判刑的，有失信等行为进入不良信用记录的，由县级退役军人工

作主管部门收回其《固原市双拥卡》，终身不再享受。

第八条 《固原市双拥卡》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，丢失

或损坏的应及时向原发证机构报备并补办。对转借他人使用的，

一经发现，由县级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没收其《固原市双拥卡》，

5年内不再享受相关优待。对伪造、骗领《固原市双拥卡》的，

依法处理。

第九条 现役军人及家属优待办法按原有政策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实施中，国家、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

年 12月 31日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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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院，中央、自治区驻固各单位，固原军分区。

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固原市委员会。

固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1月29日印发


